通辽市第五中学教学计划管理办法

一、总则
（一）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规范学校教学计划管理，优化教学过程，保障教学质量稳步提升，促进学校内涵发展，依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教育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，结合本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（二）教学计划是学校组织实施教学活动的纲领性文件，是落实课程标准、实现培养目标、组织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。本办法所称教学计划，主要指各教研组（备课组）工作计划。

（三）教学计划管理应遵循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实效性、发展性原则，确保计划制定目标明确、内容具体、措施得力、检查到位、调整及时、评价有效。

（四）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年级、教研组、备课组及全体任课教师。

二、教学计划的制定

（一）各备课组教学计划由备课组长牵头，依据本学科特点及发展要求，组织同组教师集体研讨制定。计划应对课程进度、教学重难点、教学方法、作业设计、单元检测、辅导安排等进行详细规划和分工。

（二）各组需要在学期末教研会上对下一学期的教学计划进行集体研讨，由组长将研讨内容及分工汇总成具体的教学计划。教学计划的制定须在新学期开学前一周完成。计划内容应切合实际，目标清晰，操作性强，杜绝形式主义。

第三章 教学计划的审批与备案
（一）教研组工作计划收齐后需经教务处审核，分管教学副校长审批后执行并备案。

（二）审核重点包括：计划目标是否符合上级要求与学校实际；内容是否全面、重点是否突出；措施是否具体可行；进度安排是否合理；格式是否规范等。对不符合要求的计划，审核人应提出修改意见，限期修订。
第四章 教学计划的执行与调整
（一）经审批备案的教学计划具有约束力，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。学校各项工作应优先保障教学计划的落实。

（二）教务处、教研组、年级应定期检查计划执行情况，通过巡课、听课、查阅教案、检查作业、座谈访谈、活动记录等方式进行过程性监控与指导。

第五章 教学计划的检查与评价
（一）建立学期初、期中、期末定期检查与平时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教学计划检查制度。检查结果作为教研组、备课组工作考核和教师个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（二）学期初检查计划制定的及时性与规范性；期中检查计划执行的进度与实效；期末结合教学成果全面评估计划的完成情况与达成度。

（三）评价教学计划管理的成效，主要考察：计划目标的达成情况；教学过程管理的规范程度；教学研究与改革成果；教学质量监测数据；学生、家长满意度等。

本办法由通辽市第五中学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通辽市第五中学

